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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要點 

                             

112 年 10 月 31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衛生委員會通過 

112 年 1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餐飲健康與安全，如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對處理 

程序有所遵循，以減低因食品中毒所受之傷害，故訂定本校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 

(一)教育部校園食品事件處理作業標準說明書。 

(二)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 

(三)學校衛生法。 

(四)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三、定義︰ 

(一)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物而發生相似的症狀，則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二)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

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

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三)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

件。 

四、處理流程： 

 (一)協助送醫、保留檢體及紀錄： 

  1.校內發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時，現場人員須依據個案身分，分別通知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護理師或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職業衛生護理師。 

  2.護理師依據本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協助教職員工生迅速就醫，並安置未就醫之 

    教職員工生，聯繫校安中心、軍訓室、系（科）辦公室、各學制人員、導師、家 

    屬或相關人員，並填寫「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園疑似食品中毒緊急後送就醫紀錄表」（如附件一、二）。 

  3.於校內發生上述情形，應保留剩餘食品檢體(每項檢體需達 200g，分別密封留存於 

    低溫冷藏，不可冷凍)，交付衛生局帶回檢驗。 

  4.協助調查原因及採集檢體等相關工作。 

五、通報流程： 

 (一)學生由衛保組、教職員勞工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各自填寫「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疑似食品中毒通報紀錄表」(附件三）並於 24 小時內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04-22220655)。 

 (二)校安中心於 2小時內完成教育部校安通報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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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續追蹤與輔導： 

 (一)攝食地點若為校內商家，經履約管理或是場館單位決議該廠商是否暫停供餐，靜 

     待衛生單位調查，並輔導限期改善。 

 (二)後續追蹤食物中毒個案治療情形，如為學生則協助辦理團體保險理賠。 

七、以上作業流程參考附件四「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作業流程 

    圖」。 

八、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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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 

系所、年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一、個案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二、症狀開始發生時間：    月    日     時     分 

三、症狀：：(可複選）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頭痛  □眩暈  □噁心  □嘔吐  □腹絞痛    

       □腹瀉  □面潮紅  □發癢  □發疹  □複視    □眼皮下垂  □麻痺 

□說話困難  □呼吸困難  □吞嚥困難  □其他(請列出) 

四、症狀發生前 12 小時進食情形（包括用餐時間及所食用食品） 

 
發病前一餐 

（ 月 日 時 分） 

發病前二餐 

（ 月 日 時 分） 

發病前三餐 

（ 月 日 時 分） 
 
 
餐 
 
飲 
 
食 
 
品 
 
名 
 
稱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五、是否就醫：□是  □否         就醫時間：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就診醫院診所名稱： 

六、是否用藥：□是  □否 

七、是否住院：□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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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園疑似食品中毒緊急後送就醫紀錄表 

編

號 

班級/ 

單位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症狀 處理情形 

1. 在校觀察 

2. 回家休養 

3. 送醫治療 

就醫情形 

嘔心 嘔吐 腹痛 腹瀉 發燒 
喉嚨

痛 

過敏 

反應 

神經 

症狀 

其它 

註明 
醫院名稱 送醫時間 出院時間 備註 

1                   

2                   

3                   

4                   

5                   

6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表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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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園疑似食品中毒通報紀錄表 

通報日期時間 ＿＿年＿＿月＿＿日＿＿時＿＿分 

學校資料 
校    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疑似造成中毒原因 疑似造成中毒之食品：＿＿＿＿＿＿＿＿＿＿＿＿＿＿＿ 

食品來源或廠商名稱：＿＿＿＿＿＿＿＿＿＿＿＿＿＿＿ 

用餐種類 □校外營業場所（餐廳、小吃店） □校內營業場所(餐廳、美食街) 

□外購餐盒(會議、活動)□其它：＿＿＿＿＿＿＿＿＿＿＿＿＿＿＿ 

進食時間 ＿＿年＿＿月＿＿日＿＿時＿＿分 

發病時間 ＿＿年＿＿月＿＿日＿＿時＿＿分  至  ＿＿時＿＿分 

就醫情況 攝食人數 ：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疑似中毒人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就醫人數 ：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截至目前尚在醫院人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中毒症狀 
□噁心   □嘔吐    □腹痛  □腹瀉   □發燒    

□喉嚨痛    □過敏反應（□臉部潮紅□發癢□發疹等） 

□神經症狀（□視覺障礙□麻痺□暈眩等） 

□其他（請說明：＿＿＿＿＿＿＿＿＿＿） 

就醫地點 醫療院（所）名稱： 

（＿＿＿＿人次）就醫送診    （＿＿＿＿人次）回家休養   

簡述處理情形 
 1.不適學生或教職員工方面 

   □在校觀察 □回家休養 □送醫治療 

 2.衛生單位檢查採樣項目 

   □食品檢體□患者人體檢體□環境檢體□食品工作人員檢體 

 3.場所方面 

   □限期改善（＿月＿日前）□輔導改進□全面消毒□暫停使用 

   □其他（請註明：＿＿＿＿＿＿＿＿＿） 

            填表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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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中心
2小時內進行
校安通報(註2)

通知當地衛生
主管機關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04-22220655） 

盡速協助送醫

是

配合檢體採樣，
了解訂購同一廠商之

其它學校情形

學校內部作業

持續辦理下列事項：
1.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提供
  留樣之查驗、提供近日
  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情形
  紀錄及掌握事後督導情
  形。
2.與學生家長溝通，關心
 學生健康。
3.更新校安通報。
4.與衛生單位保持密切聯
  繫溝通。
5.秘書室統一對外說明。

判斷是否為
廠商責任

學校依規定
辦理後續作業

是

 1.依衛生單位所提供之事發可能原因，檢視整體校園食品衛生
  環境進行改善，並持續督導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
 2.持續關心師生健康。

如為校內餐廳廠商，學校依契約規定
辦理，包括違約記點、繳納違約金、
契約終止等。

否

事
發
應
變
作
業

後
續
處
理
作
業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15條第2項及「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辦理。
 註1.食品中毒定義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08.22)
    (1)2人或2人以上攝取相同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  
       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註2.教育部於108年11月19日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將「食品中毒」列為緊急事件，規定各校應於知悉  
     食品中毒事件後，至遲不得逾2小時於校安通報網通報。

是否為
上班時間

通報
學生-衛生保健組

教職員勞工-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通報校安中心

否

發生疑似食品
中毒事件

見衛生福利部食品中毒定義（註１）

附件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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